
本报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李兴山 张连福

新买的电动汽车，在三个月内竟然修了5次，甚至差点造成重大交通事故；价值2000元的物品
被快递公司遗失，只因未保值仅答应赔偿3倍邮费……3 . 15临近，为更好地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近日，聊城市消费者协会对外公布了2016年度消费投诉十大典型案例，给市民以警醒，同时，提醒
广大市民，遇到消费纠纷一定要保留好相关证据，到当地工商部门进行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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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买的电动汽车

三个月修了5次

2016年9月15日，消费者许先
生从聊城市站前街某品牌电动汽
车销售店购电动汽车一辆，支付
29800元的全款。新车使用第二天，
许先生发现方向盘不正，经销商很
快进行了第一次维修。之后两天又
发现刹车有问题，手刹完全失灵，10
月2日找到经销商进行第二次维修，
销售商说节后再来维修；7天长假后
对车进行了手刹、车窗玻璃的电动
摇控、雨刷等问题修理。大约半月左
右，在行驶过程中，又发现轮胎有问
题，售后全部更换了四轮；之后，接
连又发生电动车锁打不开、遥控失
灵，钥匙无法开门；12月8日5点30分
左右，许先生驾车外出时，方向器突
然失灵，差点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许
先生只好找到该经销商经理进行协
商，要求退车，电动汽车销售人员以
种种理由予以拒绝。无奈之下，许先
生于12月16日到聊城市消费者协会
投诉，要求退车。

市消协接到投诉后，随即展开
调查。经调查，消费者所反映情况
属实，消协工作人员通知电动汽车
经销商售后服务人员和消费者许
先生到市消协进行调解。在调解过
程中，经销商负责人承认该电动汽
车近期几次更换维修，但却以生产
厂家不同意退车为由来推脱责任，
坚决不同意退车。消协工作人员向
经销商经理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山东省消费
者权益保护条例》、《部分商品修理
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有关规定，
几经调解，经销商经理同意按规定
为许先生更换一辆同等价格的锂
电池电动汽车。

本案是起品牌电动汽车屡出
故障引发的消费纠纷。许先生所购
电动汽车，在三包有效期内，居然
同一部件多次出现故障，其他的故
障也频频发生，生命安全无法得到
保障。电动汽车经销商经理认可许
先生所购电动汽车多次维修的事
实，却以种种理由推脱责任。

根据有关规定，消费者有权要
求经销商进行换货和退货。目前，
在市场上销售的电动汽车中，类似
情况屡见不鲜，电动汽车投诉也是
近两年投诉比较集中的案件之一。

购家用汽车起纠纷

消协调解退定金

2016年8月12日，茌平县消费
者李某在聊城市城区某4S店看中
一款品牌汽车，同时交付定金2000
元。后因种种原因，不想买了，遂向
专卖店要求退还定金，被拒绝。
2016年11月18日，李某投诉到聊城
市消费者协会。

根据李某的叙述，消协工作人
员向其讲解了《担保法》和《合同
法》关于“定”金的规定，根据规定，
李某违约在先，无权要回定金，李
某表示认可。但问题出现在李某在
索要定金未果的情况下，购车合同
并没有终止，竟然延续至今，李某
购车没货，又成了专卖店违约。为
此，协会对该专卖店进行了调查。
经调查，合同没有终止的原因是，

销售人员很想促成这次交易，在李
某违约时，没有直接告诉李某合同
终止，并授意李某有钱时再买也不
迟，这个情况也没向专卖店的负责
人汇报。而李某在多次讨要定金未
果的情况下，一直到了2016年9月
上旬，感觉手头上宽裕了又想买车
了，可销售人员说目前没车。过了
近两个月再去询问时还是没有，什
么时候有不确定，李某一听还要再
等，决定不买车了，再次要求退还
定金，遭到拒绝。在调查了解的基
础上，协会工作人员根据《消法》和

《合同法》及商业规则的相关规定，
对专卖店进行了说服，专卖店也认
识到自身也有不妥之处，本着和为
贵的原则，将全部定金退回。

超市销售食品过期

消费者一倍获赔

消费者杜某反映于2016年2月6
日在聊城城区某超市购买了6箱儿
童食用的饼干，每箱75元。在年前走
亲戚时，被亲戚无意之中发现饼干
外包装的生产日期已经过期一天。
杜先生感觉很没面子，利用两天时
间，把送出的儿童食品饼干全部要
回来，找到超市，要求五倍赔偿，另
外索要精神损失费2000元。超市服
务人员不同意，杜先生节后来到聊
城市消协投诉，请求帮助解决。

接诉后，聊城市消费者协会工
作人员立即与投诉双方取得电话
联系，原来超市负责人头一天也安
排该食品下架，但售货员在交班时
忽略了。在了解了具体情况后，市
消协工作人员立即组织双方展开
调解，但消费者态度强硬，要求被
投诉方退还过期饼干的销售款及
五倍的赔偿，并且赔偿精神损失费
2000元，消协工作人员见双方争执
较大立即停止调解。次日，工作人
员展开背对背调解。经多次调解，
双方达成如下协议：消费者将过期
饼干退还被投诉方，被投诉方退还
购物款450元，并补偿消费者450
元，另外补偿消费者道路交通费
100元。

“霸王”条款又现

家教中介拒绝退费

2016年3月28日，城区消费者
于女士反映，为了让独生子高三寒
假期间接受更好的辅导教育，2015
年12月16日，特意在城区选取一家
资质比较好家教中介，以法定代理
人身份为儿子签订家教中介服务
委托合同，交付830元申请中介服
务费，约定拟在2015年寒假期间找
到合适优秀的家教老师，家教时间
为30天，全日制，工资双方商议。

后因于女士的儿子执意不肯
请家教，2016年1月中旬，于女士向
中介提出解除合同，退还部分费
用。但是中介告知，根据双方签订
的合同约定，如在尚未得到申请结
果前，于女士单方面解除合同，则
申请中介服务费不予退还。

于女士认为，中介公司的规定
太霸道，一概不予退还中介费用有
欠公平合理，多次交涉未果，4月8
日到聊城市消费者协会投诉，要求
退还中介费用。

接到投诉后，市消协工作人员

首先让消费者提供其签订的《家教
中介服务委托合同》，该合同属于
提前拟定的格式合同。市消协工作
人员查看后发现，该合同中的部分
规定对消费者不公平。针对于女士
的情况，中介公司所收800元费用
一概不予退还不合理，但是毕竟中
介公司已经为消费者做出了前期
准备，提供了三位家教老师信息，
供于女士选择。可以适当扣除部分
费用后退还。市消协工作人员多次
与中介公司沟通协调，讲解修订后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最终中介公司
同意退还消费者690元。

新换电动车电瓶

只能跑20公里

2016年10月25日，消费者刘先
生从聊城市东昌府区香江市场，以
每块450元的价格购买了四块两轮
电动车的电瓶，总共支付了1800元
(同时收回原车带的四块电瓶)。经
销商承诺说该电瓶能支持电动车
行驶50公里。第二天，刘先生外出
行驶不到20公里，电动车就告警，
时不时就出现停车现象，刘先生发
现电瓶亏电比较厉害。经销商很快
更换了其中两组电瓶。过了两天仍
然出现亏电现象。消费者刘先生要
求经营商退款，并把原车带的电瓶
退还。经营商说等几天，过了一周
后，刘先生找到经营商，经营商则
不认账，说原来的电瓶已经卖掉
了，并且已经更换了两次新电瓶。
既不退款，又不归还原电瓶。刘先
生多次找到经销商进行协商，要求
退款，电瓶销售人员以种种理由予
以拒绝。无奈之下，刘先生只好到
聊城市消协投诉，要求退款。

市消协接到投诉后，随即展开
调查。经调查，消费者所反映的情况
属实，消协工作人员通知经销商和
消费者刘先生到市消协进行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经销商负责人承认
该电瓶经常出现亏电现象，但却以
生产厂家不同意退款为由来推脱责
任，坚决不同意退款。经消协工作人
员多次向经销商宣传《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山东省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部分商品
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等有关规
定，最后经销商经理同意退款，并归
还刘先生的原车电瓶。

未保值快递丢失

仅赔偿3倍邮费

聊城的于女士在市内某快递
公司寄出了一个包裹，然而大半个
月过去了，收件人却迟迟未收到该
包裹，满心疑惑的于女士到快递公
司查询后得知，该包裹已遗失。该
快递公司告知于女士，按照相关的
规定，包裹遗失的赔偿标准仅是3
倍的邮费。于女士要求快递公司按
丢失物品的实际价值赔偿，被对方
拒绝。多次交涉无果，于女士向聊
城市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

市消协接到于女士投诉后，立
即派工作人员联系双方详细了解
了事件的经过。据于女士介绍，她
去该快递公司寄送包裹时，该公司
的快递员承诺包裹3天就能到达，
没想到包裹竟被快递公司弄丢了。

包裹里的物品价值2000元左右，按
快递公司的赔偿标准，只赔偿邮费
的3倍，自己是无法接受的。

对于包裹遗失的问题，该快递
公司承认确系公司内部管理存在
问题。对于赔偿额度，快递公司表
示，由于于女士在邮寄包裹时没有
保价，公司只能按照《邮政法》相关
规定，赔偿消费者邮费的3倍。

经过调查了解，消协工作人员
认为，该快递公司不属于《邮政法》
所述的邮政企业，不适用《邮政法》
关于赔偿限额的规定。于女士的包
裹丢失仍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
定，快递公司对于女士的损失必须
承担赔偿责任。

市消协工作人员向双方当事
人阐述了《邮政法》、《合同法》的相
关法律条款，经过多次协调，最终，
该快递公司向于女士一次性补偿
2000元，于女士表示满意。

买到问题肥料

导致小麦减产

2015年9月份，莘县柿子园镇
消费者李某从该镇某农资门市部
购 买 某 牌 磷 酸 二 铵 1 0 袋 ，用 于
19 . 24亩小麦田中，2016年天气变
暖后，李某发现与邻居一起购买的
同个品种的小麦自家的长势弱，麦
穗小，造成减产，遂找经销商交涉，
经销商迟迟没有明确的态度，2016
年4月份，李某将剩余的肥料送往
质检部门进行鉴定，经鉴定，该肥
料的含量严重不足，为不合格产
品。2016年5月份，李某投诉到莘县
消费者协会。

接到投诉后，莘县消费者协会
立即组织双方进行了调查了解，经
销商承认消费者反映小麦长势情况
属实，但不认可消费者送检的肥料
是其所售，同时自身也提供不出该
批肥料的质检证明，在这种情况下，
消协对双方进行了调解，经调解，双
方达成一致意见：由经销商一次性
赔偿李某9600元，并承担检测费用。

报名十个月未约考

承诺退费又不履行

2015年6月22日，莘县消费王某
在莘县某驾校报名参加C1驾证培
训，报名费2000元，直到2016年2月
份，王某还未参加科一考试，王某多
次催促培训机构，没有明确答复。王
某遂提出退费要求，培训机构同意退
费，但又以报名费交到聊城某驾校，
聊城某驾校不履行退费手续为由，迟
迟不兑现承诺。王某在多方反映无果
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于2016年4月
13日投诉到莘县消费者协会。

接到投诉后，莘县消费者协会
立即对莘县某驾校进行调查，经调
查该机构没有培训资质，是一所中
介性质的服务机构，但对外宣传某
某驾校，有场地、有教练，出证最
快、价格全市最低、免卡费、免体检
费等等，因自身没有资质，通过聊
城某驾校走报考手续。因2015年收
费低，2016年收费高了，聊城某驾
校就优先安排了后交费的学员考
试了，将2015年报考的学员就落下
了。虽然聊城某驾校同意退款，但
就是不履行退费手续，莘县某驾校
也以此为由不退款。莘县某驾校在

招生时也没有告知学员自身没有
培训资质的情况。根据调查情况，
莘县消费者协会对莘县某驾校的
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该驾校认识
到自身存在的错误，同意一次性退
还学费1660元，互不追究。王某表
示非常满意。

网购商品无标识

消协调解获赔偿

2016年12月2日，安徽省消费
者王某从天猫商城购买莘县某服
装网店儿童裤子一件，价值15元，
收到商品后，消费者发现没后任何
标识，不敢让小孩穿着，遂与网店
联系要求退货，但迟迟没有结果，
2016年12月10日，投诉到莘县消费
者协会，要求赔偿500元。

接到投诉后，莘县消费者协会
立即进行了调查，经调查，该商品
是网店的一款促销商品，产品确实
是新品，就是没有产品标识，使消
费者无法了解商品的材质、注意事
项等商品信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
情权，经调解，网店同意赔偿消费
者500元，互不追究。

养鸡设备故障频出

屡修屡坏耽误饲养

2016年初，莘县某镇养鸡户李
某与莘县某养殖设备公司签订了
价值23 . 7万元的肉鸡养殖设备合
同。合同约定交货日期为1月30日，
实际交货日期为1月31日。收货后，
李某支付货款23万，剩余7000元未
支付。直到2月23日公司才将设备
安装完。但在使用过程中，故障频
出，给李某带来很大不便。设备也
是屡修屡坏。4月6日，李某提出增
加料斗高度要求，公司以必须将设
备拉到车间才能施工为由，将料斗
全部拆下拉回公司。4月7日，公司
告知李某必须将剩余货款支付，才
给维修。因李某近期又预定了一批
鸡苗，如不能在购进鸡苗前将设备
修好，无法饲养。在双方沟通无效
的情况下，李某投诉到莘县消费者
协会，要求及早修好，并赔偿损失。

接到投诉后，莘县消费者协会
立即通知双方到场进行了调查调
解，经调查，双方签订的合同很笼
统，设备的材质根本没有约定，交
货日期是1月30日，但没有约定安
装完毕的日期。合同只约定了消费
者的违约责任，公司的违约责任只
字不提。对于消费者提出的一些故
障，公司以人手少、技术不熟、消费
者鸡舍地面高低不平等理由来解
释。消费者不认可公司的说法。经
过深入了解，莘县消协发现双方都
存在一定失误，才造成这起纠纷。
公司方面，一是合同签订得不明
确，涉嫌霸王条款；二是公司管理
存在一定问题；三是公司在维修过
程中有沟通不到位的情况。消费者
方面，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凭
经验看待新事物，凡事都认为想当
然应该怎么样才对。在县消协工作
人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相互做出
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由公司将设
备修好，并交付产品说明书、合格
证、保修卡。消费者在充分验收并
证明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支付尾
款6000元，互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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